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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二年

议程项目 83 

维护国际安全——东南欧的 

睦邻关系、稳定和发展 
 
 

 
 

  2007 年 1 月 3 日塞尔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给你的信(见附

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给全体会员国为荷。 

 

          常驻代表 

          帕尔夫勒·耶夫雷莫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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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 月 3 日塞尔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我谨代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和政府衷心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新任秘书长，

并祝愿你成功地履行刚刚接掌的崇高而又责任重大的职责。 

 我深信，你作为联合国的主管，在努力实现联合国的最终目标——维护和平

与国际秩序——方面将得到这一世界性组织全体会员国的支持，而实现这一目标

直接取决于遵守《联合国宪章》。请放心，塞尔维亚共和国将为实现世界上所有

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所致力的基本目标作出最大努力，并提供各种支持。 

 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国家，尊重一切民主价值、人权和少数人权利，

并维护和执行最高的欧洲标准。我谨特别强调，塞尔维亚共和国毫无保留地遵守

所有联合国基本文书，尤其是《联合国宪章》，恪守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包括《赫

尔辛基最后文件》在内的具有约束力的欧安组织文书，并理所当然地全面遵守安

全理事会关于塞尔维亚南部省份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第 1244（1999）号决议。 

 你知道，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明确重申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并规定应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在塞尔维亚国内享有高度自治。

一年多前在安全理事会主持下开始关于该省未来地位的谈判，我谨借此机会向你

简要说明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和观点。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强调，完全愿意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按照欧洲民主

国家的做法拥有最高度的自治。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解决办法直接源于《联合

国宪章》，并与《宪章》完全一致。同时，这一解决办法非但没有违反而是完全

符合当代国际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原则。换言之，我们随时准备就当今欧洲所采

用的任何自治模式，同生活在科索沃和梅特西亚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举行谈

判。塞尔维亚共和国决心并且愿意通过谈判就科索沃和梅特西亚省的欧洲自治模

式达成协议。 

 我向你保证，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始终以行动表明其坚定的信念，决心根据

《联合国宪章》，在科索沃和梅特西亚省在塞尔维亚国内享有适当自治地位的基

础上达成折衷和公正的解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包括塞尔维亚境内的阿尔巴尼

亚少数族裔，显然不应为建立新的主权独立国家而把主权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

出去。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分子的这一做法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而这两者正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基石。毋庸讳言，国家间

边界的任何重新划定，势必严重影响区域稳定与和平。 

 《联合国宪章》规定，所有获得国际承认的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边界

不容侵犯性、主权和领土完整性均获得保证。有鉴于此，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谨

此明确要求，《宪章》的原则应完全适用于塞尔维亚共和国。我深信，仍然不容

置疑的是，违反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意愿重新划定其国际承认边界，在其 15％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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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内在现有的阿尔巴尼亚国之外建立另一个阿尔巴尼亚国，是不能接受、不能允

许、不能实施的。 

 今天，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要求联合国确保塞尔维亚国家边界得到充分保

护，支持塞尔维亚的边界不容侵犯性、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性，其原因正在

于此。《联合国宪章》保护获得国际承认国家的权利和完整性，无异于民主国家

的宪法保护每个公民的完整性。究其根本，《宪章》的价值在于，它毫无例外地

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基于这一简单的原则，它必须适用于塞尔维亚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认为，为解决科索沃和梅特西亚省的自治地位进行的谈

判至今未取得任何具体、值得欢迎的成果。迄今为止，贝尔格莱德当局的高级代

表同科索沃和梅特西亚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代表之间仅举行一次谈判。这一事

实本身明确表明，若要取得进展，朝着达成妥善解决的方向迈进，就必须再做更

多的努力，注入新的活力。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认为这是必要的，并期望在下一

阶段安排认真谈判，以确定科索沃和梅特西亚省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境内未来的

自治程度和自治形式。在这些谈判中，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代表随时准备

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找到持久、可持续、公正

的折衷解决办法。 

 我国及我国的政治代表和我本人将随时向你提供各种支持，通过妥善安排的

谈判过程，努力解决科索沃和梅特西亚省的自治问题，从而达成公正解决，造福

于塞尔维亚全体公民和整个东南欧区域。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 

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签名） 

 


